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宜蘭大學社團（系所學會）幹部證明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	申請者姓名
	

	申請者學號
	

	申請者班級
	

	申請者連絡電話
	

	申請者個人照片
（1吋/2吋皆可）
	


請於此處
浮貼個人照片乙張






備註：
1. 申請者請填妥本表單並浮貼個人照片乙張，於本校上班日繳交紙本申請表至課外活動組。社團（系所學會）幹部證明之製作，約需3個工作天（不含收件當日）。證明完成後，僅限申請人本人持學生證至課外活動組親自領取。
2. 課外活動組製發之社團（系所學會）幹部證明，係依本校社團管理系統登載資料辦理。如資料有缺漏或錯誤，申請人應先洽所屬社團（系所學會）確認。若經確認須補登，則屬該社團（系所學會）登載不實。經查證屬實者，將予以記醜1次，過後記 1 點。  
3. 若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課外活動組（Email：eca@ems.niu.edu.tw）。
